
議員索取資料行政作業流程圖

來源包含：議會案件管理系統（索取市府資料
）、即時通訊軟體（如：Line ）、傳真、電
話、來文、口頭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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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受理議員索取資料案件，以3個工作日管制，如來文
所訂處理時限超過3個工作日者，依其所訂時限管制；如機
關認需較長處理時限者，則依協調結論延長之。但議員有緊
急需求擬縮短處理時限者，由機關首長負責協調並決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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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本流程圖提及日期、時間，均以工作天、工作小時計算

備註：

1. 議員索資若有權責爭議，請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加強
橫向聯繫及管轄權爭議處理要點辦理。

2. 議員索資應登錄議會案件管理系統。
3. 提供議員資料，請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提供臺北市議

會及議員資料處理原則及相關法規辦理。
4. 依第262次主秘會報，機關授權人員應為主任秘書或

相當層級以上人員，索資內容涉及重大議題、跨機關
或府級督導資料者，於回復前應先通報府級，以掌握
議員關注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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